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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购买国产设备怎样抵免所得税？ 
外商投资企业从事符合国务院规定的投资项目，在投资总额以内购买国产设备，其国

产设备投资的 40%可以从设备购置当年比前一年新增的企业所得税中抵免。如果企业当年

新增的所得税不足抵免，其余额可以用以后年度新增的企业所得税抵免（以设备购置前一年

的所得税税额为基数），但是延续抵免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 5 年。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的规定享受减免所得税待遇的外商投资企业，在免税期间可以适当延长延续抵免期限，但是

最长不得超过 7 年。 
外商投资企业为了提高经济效益和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促进产品升级换代，扩

大出口，降低成本，节约能耗，加强资源综合利用，治理废渣，废水，废气和劳动保护等目

的，采用先进、适用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等改造现有设施，生产工艺条件，

在投资总额以外购买过产设备，其国产设备投资的 40%也可以从设备购置当年比前一年新

增的企业所得税中抵免。 
上述国产设备，是指国内企业生产制造的生产、经营性设备，不包括以国外直接进口

的设备和以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方式制造的设备。 
外商投资企业在申请办理国产设备投资所得税抵免的时候，应当向税务机关提供购买

国产设备的发票等有效凭证和资料。 
对于实行上述投资抵免的国产设备，外商投资企业仍然可以按照其原价计提折旧。 
如果外商投资企业将已经享受上述投资抵免的国产设备在购置之日起 5 年以内出租或

者转让，则应当在出租或者转让的时候补交已经抵免的企业所得税税款。 
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从事生产、经营的外国企业购买国产设备，可以比照上

述定规定抵免所得税。 
 


